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就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我们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经审阅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于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等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相关议案及文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

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

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符合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4. 公司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5.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广州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的广州证券鲲鹏浪奇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拟以现

金认购人民币 19,959,990.00 元，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折算，即

235.1 万股。广州证券鲲鹏浪奇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为发行人 2014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来源为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陈建斌、李

云、陈树旭、陈韬、王英杰在内的 34 人用于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出资额，

广州证券鲲鹏浪奇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前述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广州证券鲲鹏浪奇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45%。公司与广州证券鲲鹏浪奇 1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签署了《广

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书》（以下简称《认购协议》）。对此我们进行了再次审查： 

1. 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

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均已经过我们事前认可。 

2.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中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 

3. 公司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认购协议书》的内容和签订的程

序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协议所约定的定价方式公允，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



 

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中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批权

限的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过程和信息披露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同意将《关于公司与特定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关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就公司 2014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的《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

公开发行方式认购）》进行了审查，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

行方式认购）》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审议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议案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我们

已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名单予以核实。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提

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制订的《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将《《广州市浪奇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行方式认购）》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李峻峰、王丽娟、黄  强 

2014 年 12 月 26 日 




